
证券代码：603602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3-048
转债代码：113573 转债简称：纵横转债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了本次会议。

● 本次董事会全部议案均获通过，无反对、弃权票。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2023年9
月15日下午在公司3楼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2023年9月10日以邮

件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由董事长苏维锋先生主持，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名，实际出席董

事9名，其中3名独立董事采取通讯方式参会并表决。公司全体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

次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全体董事对本次会议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通

过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发展需要，经公司总经理吴海涛先生提名，公司董事会聘任虞杲先生为公

司常务副总经理，聘期自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时止。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议案通过。

（二）审议通过《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23年度薪酬方案》

董事会提名、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和人力资源部共同拟定了公司常务副总经理2023年薪

酬方案。

董事虞杲先生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1票回避，议案通过。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3602 证券简称：纵横通信 公告编号：2023-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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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滨江区协同路190号纵横通信A座3楼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7
82,980,34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7067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及

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由公司董事长苏

维锋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财务负责人、董事会秘书朱劲龙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总经理吴海涛先生，副总

经理叶建平先生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960,345
比例（%）

99.9759

反对

票数

20,000
比例（%）

0.024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82,960,345
比例（%）

99.9759

反对

票数

20,000
比例（%）

0.0241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
议案》

同意

票数

4,995,500

比例（%）

99.6012

反对

票数

20,000

比例（%）

0.3988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大会议案2为特别决议议案，已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总数的2/3以上同意通过；

2、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议案无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律师：谢昕辰、谢南希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

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杭州纵横通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3-058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3年9月11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

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9月12日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的方案》《关于回购公司股

份的回购报告书》。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3年9月11日）

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及持股数量、比例公告如下：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梁桐灿

广东联塑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卢勤

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

边程

佛山市新明珠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谢悦增

石丽云

石庭波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持股数量
（股）

362,033,179
136,600,077
125,983,334
100,519,652
98,699,598
52,493,111
42,395,289
40,171,100
38,712,800
30,563,538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18.58
7.01
6.47
5.16
5.07
2.69
2.18
2.06
1.99
1.57

注：截至2023年9月11日，公司股份全部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故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

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一致。

公司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499 证券简称：科达制造 公告编号：2023-059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持有公司
股份被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华

联控股”）持有公司股份 100,519,65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5.16%，为公司第四大股东。

2023年9月13日，新华联控股所持公司股份100,519,652股及孳息被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

院申请执行司法轮候冻结1轮，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100%，占公司总股本的5.16%。

近日，公司收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出具的《股权司法冻结及司法划转通知》（2023司冻

0913-1号）、《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协助轮候冻结通知书》（（2022）京01破199号），以及

新华联控股出具的《关于“科达制造”（股票代码600499）新增冻结情况的告知函》，获悉北京

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准许了新华联控股管理人对新华联控股的部分财产申请的保全措施，本

次新华联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孳息被上述法院申请执行司法轮候冻结 1轮。具体情况如

下：

一、股东持有公司股份被冻结情况

1、本次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股 东 名
称

新 华 联
控 股 有
限公司

轮候冻结股
份数量（股）

100,519,652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100.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5.16

冻 结 股 份
是 否 为 限

售股

否

冻结起始
日

2023 年 9
月13日

冻结到期日

冻结期限为 36
个月，自转为正
式冻结之日起
计算

冻 结 申
请人

北 京 市
第 一 中
级 人 民
法院

冻 结
原因

财 产
保全

本次司法轮候冻结包括通过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派发的送股、转增股、现金红利产生的

孳息，轮候冻结效力从登记在先的冻结证券解除冻结且本次轮候冻结部分或全部生效之日起

产生。

2、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情况

截至2023年9月13日，新华联控股累计被冻结股份情况如下：

序
号

1
2
3
4
5

股东名
称

新华联
控股有
限公司

持 股 数 量
（股）

100,519,652
100,519,652
100,519,652
100,519,652
100,519,652

持 股 比 例
（%）

5.16
5.16
5.16
5.16
5.16

被冻结数量
（股）

100,519,652
5,600,150

100,519,652
5,600,000

100,519,652

占 其 所 持
股 份 比 例

（%）

100.00
5.57

100.00
5.57

100.00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比 例

（%）

5.16
0.29
5.16
0.29
5.16

冻结起始日

2020 年 4 月14日

2020 年 4 月17日

2020 年 11 月4日

2021 年 10 月21日

2023 年 9 月13日

冻结情况

司法冻结

司 法 轮 候
冻结

司 法 轮 候
冻结

司 法 轮 候
冻结

司 法 轮 候
冻结

二、股东股份被冻结对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1、2022年8月，新华联控股被其债权人申请重整的相关事宜获得法院受理，目前已进入

实质合并重整阶段。因新华联控股持有的公司股份被多地法院冻结，存在被执行、处置的风

险，因此本次新增轮候冻结事项系新华联控股管理人采取的财产保全措施，不会对公司生产

经营、公司治理等产生影响。

2、新华联控股为公司第四大股东，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参与公司的管理

经营，亦不存在非经营性占用公司资金以及公司违规对其提供担保等侵害公司利益的情形，

其进入重整程序及所持有的公司股份被轮候冻结不会影响公司控制权或第一大股东发生变

更。

3、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科达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六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3年9月15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港极路7号山东港口大厦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其中：A股股东人数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H股）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其中：A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股）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H股）（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其中：A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21
15
6

5,754,271,988
4,904,731,145
849,540,843

88.6485
75.5608
13.0877

注：有3名代理人同时代表A股及H股出席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2、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A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15
4,904,731,145

90.9618
3、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H股股份总数的比例
（%）

6
845,869,843

76.96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

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年第一

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及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均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

长苏建光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

范性文件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8人，其中非独立董事朱涛因其他公务安排，未能出席本次会

议；

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

3、董事会秘书孙洪梅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均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890,917,620
644,308,000

5,535,225,620

比例（%）

99.7183
75.8419
96.1933

反对

票数

13,813,525
196,564,843
210,378,368

比例（%）

0.2817
23.1377
3.6560

弃权

票数

0
8,668,000
8,668,000

比例（%）

0
1.0204
0.1507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891,049,220
644,308,000

5,535,357,220

比例（%）

99.7210
75.8419
96.1956

反对

票数

13,681,925
196,564,843
210,246,768

比例（%）

0.2790
23.1377
3.6537

弃权

票数

0
8,668,000
8,668,000

比例（%）

0
1.0204
0.1507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03,964,952
840,546,843

5,744,511,795

比例（%）

99.9843
98.9413
99.8304

反对

票数

766,193
326,000

1,092,193

比例（%）

0.0157
0.0383
0.0189

弃权

票数

0
8,668,000
8,668,000

比例（%）

0
1.0204
0.1507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04,526,552
840,546,843

5,745,073,395

比例（%）

99.9958
98.9413
99.8401

反对

票数

204,593
326,000
530,593

比例（%）

0.0042
0.0383
0.0092

弃权

票数

0
8,668,000
8,668,000

比例（%）

0
1.0204
0.150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H股

普通股合计

同意

票数

4,904,526,552
840,546,843

5,745,073,395

比例（%）

99.9958
98.9413
99.8401

反对

票数

204,593
326,000
530,593

比例（%）

0.0042
0.0383
0.0092

弃权

票数

0
8,668,000
8,668,000

比例（%）

0
1.0204
0.1507

2、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90,917,620
比例（%）

99.7183

反对

票数

13,813,525
比例（%）

0.2817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4,891,049,220
比例（%）

99.7210

反对

票数

13,681,925
比例（%）

0.2790

弃权

票数

0
比例（%）

0
3、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

（1）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640,637,000
比例（%）

75.7370

反对

票数

196,564,843
比例（%）

23.2381

弃权

票数

8,668,000
比例（%）

1.0249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H股

同意

票数

640,637,000
比例（%）

75.7370

反对

票数

196,564,843
比例（%）

23.2381

弃权

票数

8,668,000
比例（%）

1.0249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全部议案均表决通过。

2、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1-4项议案、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第1-2项

议案、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第1-2项议案均为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有效表决股

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第5项议案为普通决议案，已经获得

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旭、袁星星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关于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

别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A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一次H股类别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1298 证券简称：青岛港 公告编号：临2023-037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类别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公司所处当事人地位：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案件的涉案金额：判决上诉人中商联合供应链（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商联

合”）、原审被告宁波昊熙源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昊熙源”）支付被上诉人四川长虹电

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已清偿金额合计7,460,331.85元,并支付分别

以 6,396,000.01元为基数自 2022年 3月 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以 1,064,331.84元为基数

自2022年4月6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均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及承担一审案件的部分受理费合计 85,010.00元，案件公告费合计

400.00元，财产保全费合计20,000.00元。二审案件受理费合计85,010.00元，由上诉人中商联

合负担。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涉诉的4个案件尚在法院判决的履行期限

内，后续案件的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性，上述案件公司均暂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

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

权益。

一、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6月4日至2020年7月27日收到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共9个

票据追索权纠纷案件的应诉通知书及民事起诉状等法律文书。原告鞍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鞍钢公司”）诉海航集团财务有限公司、海航集团有限公司、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等公司票据追索权纠纷，涉案金额合计人民币16,058,000元及延期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等。

根据《票据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鞍钢公司就上述9个案件向公司行使了票据追索权并

由公司实际清偿了全部债务。公司对上述9个案件所涉及的票据前手依法向法院提起了再

追索立案申请，法院均已受理。2022年 11月 16日至 2023年 6月 19日，公司陆续收到上述 9
个案件的一审《民事判决书》。2023年5月12日至2023年7月14日，公司陆续收到法院送达

的二审传票等法律文件，中商联合分别就9个案件的一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2）浙0291
民初1304号、1305号、1306号、1307号、1328号、1331号、1335号、1336号和（2022）沪0151民

初5057号】提起了上诉。2023年6月20日至2023年8月9日，公司共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

人民法院送达的其中4个案件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浙02民终2446号、3484号、

3498号及3536号】。

上述详细内容请见公司分别于2021年12月27日、2021年12月29日、2022年1月19日、

2022年 2月 19日、2022年 3月 16日、2022年 6月 11日、2022年 7月 14日、2022年 11月 18日、

2023年 4月 22日、2023年 5月 16日、2023年 6月 21日、2023年 6月 27日、2023年 7月 13日、

2023年7月18日、2023年7月29日及2023年8月1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及符合规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披露的《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临2021-060
号）、《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补充公告》（临2021-061号）、《四川长

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2022-003号）、《四川长虹电器股份

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收到执行通知书的公告》（临2022-011号、临2022-013号）及《四川长

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临 2022-037号、临 2022-045号、临

2022-079号、临 2023-018号、临 2023-029号、临 2023-037号、临 2023-038号、临 2023-044
号、临2023-045号、临2023-049号、临2023-051号）。

2023年9月14日，公司收到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4个案件的二审《民事判

决书》【案号：(2023)浙02民终3483号、3486号、3499号及3537号】，现将相关判决结果公告如

下：

二、诉讼判决结果

（一）诉讼一判决结果【案号：(2023)浙02民终3483号】

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一审判决：（1）中商联合、宁波昊熙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

支付本公司已清偿金额1,064,331.84元，并支付以1,064,331.84为基数自2022年4月6日起至

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2）驳回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14,516.00元，由本公司负担137.00元，由中

商联合、宁波昊熙源共同负担14,379.00元。案件公告费1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合

计5,100.00元，由中商联合、宁波昊熙源共同负担】。

2、二审案件受理费14,379.00元，由上诉人中商联合负担。

3、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二）诉讼二判决结果【案号：(2023)浙02民终3486号】

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一审判决：（1）中商联合、宁波昊熙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

支付本公司已清偿金额3,200,502.74元,并支付以3,200,502.74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21日起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2）驳回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32,775.00元，由本公司负担371.00元，由中

商联合、宁波昊熙源共同负担32,404.00元。案件公告费1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合

计5,100.00元，由中商联合、宁波昊熙源共同负担】。

2、二审案件受理费32,404.00元，由上诉人中商联合负担。

3、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诉讼三判决结果【案号：(2023)浙02民终3499】
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一审判决：（1）中商联合、宁波昊熙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

支付本公司已清偿金额2,132,000.03元,并支付以2,132,000.03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21日起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2）驳回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24,110.00元，由本公司负担254.00元，由中

商联合、宁波昊熙源共同负担23,856.00元。案件公告费1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合

计5,100.00元，由中商联合、宁波昊熙源共同负担】。

2、二审案件受理费23,856.00元，由上诉人中商联合负担。

3、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诉讼四判决结果【案号：(2023)浙02民终3537号】

1、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原一审判决：（1）中商联合、宁波昊熙源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连带

支付本公司已清偿金额1,063,497.24元,并支付以1,063,497.24元为基数自2022年3月21日起

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

（2）驳回本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3）案件受理费14,525.00元，由本公司负担154.00元，由中

商联合、宁波昊熙源共同负担14,371.00元。案件公告费100.00元，财产保全费5,000.00元，合

计5,100.00元，由中商联合、宁波昊熙源共同负担】。

2、二审案件受理费14,371.00元，由上诉人中商联合负担。

3、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三、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涉诉的 4个案件尚在法院判决的履行期限内，后续案件的执行结果尚存在不确定

性，上述案件公司均暂无法预计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依法主张自身合

法权益，积极采取相关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及股东合法权益。

四、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前的连续12个月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新增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如下：

1、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案件合计6个，涉案金额合计约45.68万元。

2、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作为第三人的诉讼案件合计1个，涉案金额合计约2,545.48万元。

综上，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连续12个月内公司及下属子公司发生的新增未披露诉讼/仲裁

事项涉案金额累计发生额合计2,591.16万元。公司不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下属上市公司长虹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及长虹华意压缩机股份有限公司的诉讼、仲裁

事项按照其适用于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予以披露，长虹佳华控股有限公司的诉讼、仲

裁事项按照其适用于香港交易所的相关规则予以披露。

公司将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公告诉讼事项进展情况及后续达到《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专项披露相关规定的诉讼事项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证券时报》发布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839 证券简称：四川长虹 公告编号：临2023-061号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涉及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因筹划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南

京柏泽股权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京古德菲乐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南京诚可信

企业咨询管理中心（有限合伙）、高爽、刘明忠、赵霞、葛文野、王正根、张慧、南京喆涵企业咨询

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等10名交易对方持有的南京开拓光电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并募

集配套资金的事项。本次交易预计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核心交易对方在上市公司持股比例将超过 5%，亦构成关联交

易。本次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本次交易不会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

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3年6月5日开市起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3年6月3日披露的《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停牌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3-016）。在停牌期间，公司根据相关规定发布了停牌进展公告，详见公司

2023年 6月 10日披露的《华嵘控股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
017）。

2023年 6月 16日，公司分别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八届监事会第八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符合上市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条

件的议案》《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

《关于〈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3年6月17日在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和《证券时报》披露的相关公告）。同时经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已于

2023年6月19日开市起复牌（详见公告编号：2023-020）。

2023年 7月 3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上证公函【2023】0785号

《关于对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信息披露问询函》（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3年7月4日披露

的《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信息披露问询函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5）。公司收到《问询函》后高度重视，

积极组织标的公司及相关各方按照《问询函》的要求进行逐项核实与回复，并于 2023年7月

27日就该《问询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并公告（公告编号：2023-031）。

2023年7月26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上证公函【2023】0974号

《关于对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事项的信息披露二次问询函》（以下简称“《二次问询函》”）。公司于2023年8月3日就《二

次问询函》相关问题进行了回复并公告（公告编号：2023-033）。

公司分别于2023年7月15日、2023 年 8 月16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

公告》（编号：2023-028、2023-034）。

本次交易涉及的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公司将在相关工作完成后，再次召

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的相关事项，并由董事会召集股东大会审议重组草案及其它与本次交

易相关的议案。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后续工作安排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正与交易各方积极沟通交易方案，有序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工

作。本次交易的中介机构已进场开展尽职调查工作，本次交易相关的审计、评估等工作正在

持续有序推进中，公司后续将根据本次交易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 号一一重大资产重组》等法律法规和

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 信息披露义务。

四、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相关各方推进本次交易事项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

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本次交易能否实施存在不确定性，特提醒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谨

慎投资。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www.sse.com.cn），有关信息以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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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华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下午14:30
网络投票时间：2023年9月15日（星期五）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月15日上午9:15-
9:25，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3年9
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东城区牛山堑头新兴工业区莞长路东城段142号

3、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召集人：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金健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广东鸿铭智能

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有表决权

的股份合计为37,510,500股，占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 50,000,000股的 75.021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 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

份数合计为 33,562,50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000,000股的 67.1250%；通过网络投

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947,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000,000股的7.8960%。

（二）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人，代表有表

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3,947,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000,000股的 7.8960%。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共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50,000,000股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3,
947,99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50,000,000股的7.8960%。

（三）出席或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

等。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3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37,510,0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9987％；反对500股，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3％；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股份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3,947,497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873％；反对500股，占出席会

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1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

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00％。

该议案为普通决议事项，已获得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以上审议通过。

四、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

律师：郭春宏、钟奕倩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人员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

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德恒（东莞）律师事务所关于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202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鸿铭智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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